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
行政[2016] 22号

关于成立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
教风学风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系(中心),各科室:

   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成立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风学风建设领导小组。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

组　长：杨立淮  郑信军

副组长：潘玉进  彭小明  胡  瑜  杨丽君

成　员：折延东  周  奇  颜文靖  陈美芬  杨  刚  
　　　　李  丽  李  梁  刘海霞  陈旭微  杨　婧  
　　　　叶新东  章园园  林  萍

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章园园兼任，副主任由林萍兼任。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

1、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教风学风建设工作要求和制度规范，积极做好与学校有关职能部门保持沟通与协调工作；

2、确定学院教风学风建设指导思想及制定实施细则；

3、制定学院教风学风、学术道德建设相关政策；

4、指导、督促、检查学院教风学风、学术道德建设工作；

5、督查、检查学院各系（中心）教风学风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；

6、接受重大教风学风问题的举报，并组织调查核实，做出处理；

7、受理当事人的异议申诉，对异议申诉进行调查处理。

（二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责

1、具体负责学院教风学风建设的组织、管理工作；

2、负责受理教风学风问题举报、公布处理结果等；

3、定期收集各系（中心）教风学风建设情况，整理汇总学院教风学风建设情况；

4、负责协调各系（中心）教风学风建设的工作；

5、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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